附件2

税务登记相关业务操作指引

一、一照一码户信息确认
2015年7月1日起，在工商部门办理登记的企业领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加载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以下称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后，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

2016年6月1日起，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的社会组织（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领取由民政部门核发加载统一代码的法人证照后，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

2016年8月1日起，机关、群团和事业单位领取由编办核发加载统一代码的法人证照后，无需再次进行税务登记。

深圳市外领取“一照一码”证照的单位办理纳税人身份信息报告。

【办理材料】
一照一码户登记信息报告无需提供材料。
【办理地点】
无需到税务机关办理

二、纳税人身份信息报告
深圳市外领取“一照一码”证照的单位办理纳税人身份信息报告。
【办理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基础信息报告表》
	1份
	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报送材料录入基础信息打印该表，交纳税人签字确认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业主）身份证件原件
	1份
	查验后退回

	有以下情形的，还应提供相应材料

	适用情形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身份信息发生变更
	变更信息的有关资料或证明材料复印件
	1份
	


注意事项：
1.纳税人对报送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纳税人上门办理涉税事项时需报送纸质版资料。
3.办理材料里未注明原件、复印件的均为原件；仅注明复印件的只需提供复印件；注明原件及复印件的，收取复印件，原件查验后退回。
4.报送资料如为复印件，须注明与原件一致，并加盖公章。
【办理地点】
1.办税服务厅(各办税服务厅地址请见“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办税地图”栏目（https://shenzhen.chinatax.gov.cn/siteapps/
bdmap/tree_map.jsp））
全城通办，第二税务分局除外：是（√ ）否（ ）

2.网上办理

电子税务局：是（  ）否（√ ）

移动终端（税务局）：是（  ）否（√）

微信（税务局）：是（  ）否（√）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办理结果】
对应发放《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临时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等税务证件的，税务机关制证并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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